
 

象牙、虎、犀牛角產製品轉讓需具備文件：（一般） 

 

原登記卡 

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 1張 

產製品相片 1式 2張 

轉讓同意書 

受贈人申請表 

轉讓切結書 



台南市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     申請表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產 

製 

品 

資 

料 

中 名 
 

數量 
 

重量或號碼   

學 名 
 

俗 名 
 

畜 養 放 置 

地       址 

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村里      鄰      街路      段      巷 

        弄    號      樓之 

備註 

（來 源） 

 

 

 

所 

有 

人 

資 

料 

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民國(前)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身  分  證  字 

號 
          性 別  

戶 籍 

 

地 址 

      省市         縣市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村里      

鄰 

 

         街路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   

所 有 人 

 

簽   章 
 

通 訊 

 

地 址 

        省市          縣市          鄉鎮市區 

        村里        鄰       街路         段 

 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號       樓之 

電 話 

(宅)： 

(公)： 

手機： 

注意事項: 1 持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所有人請以正楷詳實填寫。 

         2.請向產製品放置地縣市政府申請登記，並於備註欄內註明來源。 

         3.繳交產製品相片乙式二張及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。 

         4.持有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放置地址、所有人、戶籍、通訊地址、重量等發生異動 

           時請向原登記縣市申請變更、註銷，若移轉至其他縣市者請向新移入之縣市辦理異 

           動申請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撕           開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騎縫章處 

  

茲收到 

 

          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 
              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    申請表乙張。 
        小姐                      異動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    件    章 

登記 
異動 



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轉讓同意書 

茲將本人所持有登記產製品          登記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     ）支，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讓            先生，恐空口無憑， 

特此立書，以茲證明。 

   此  致 

            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

 

轉讓人： 

住  址： 

身份證 

字  號 

電  話： 

手  機： 

 

受讓人： 

住  址： 

身份證 

字  號 

電  話： 

手  機： 

 

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

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轉讓切結書 

切結聲明轉讓本人擁有之（   ）產製品(編號：             )，轉讓目的

僅係受讓人個人收藏之用，絕無買賣或有對價關係等情事，並知悉與遵守「

野生動物保育法」相關規定，及違反該法規定應負之法律責任。 

 

此   致 

臺南市政府 

 

立書人 

轉  讓 人 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住      址 ：            

 

受  讓  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址 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